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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辉县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新乡市下辖的县级市，西与山西省晋
城接壤，南邻新乡、郑州市区。全市总面积 200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74 万人。2012 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6 亿元，综合财政实力在河
南全省 100 多个县市中排名第八。然而辉县的城市面貌与其经济发展
水平并不相称，当地人对其老城区规划有如下描述：“农村包围城市、
平房包围楼房、居户包围机关”。辉县的宅基地每批划一次，县城就扩
大一次，“城中村、村中城”不断扩展，城区内道路、公共设施、绿化
等空间却明显欠缺，最主要的交通干道东西连起来不到一公里，路两旁
边都是村民用路边宅基地搭起来的门面房，路边小巷又窄又深，“脏、
乱、差”现象严重，消防安全隐患大，改善老城区原有规划的需求迫在
眉睫。

二、对策和解决方案

为着力改善老城区面貌，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辉县政府采取了
让利给老城区居民和企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旧城改造策略，极大地降
低了老城区的土地开发成本，促进了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迅速改变了
城市发展的面貌。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1. 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2008 年，辉县市重新修订了
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市区城市建设用地 7 年时间内新增总量不得超过
6 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比例由 22% 削减为 8%，居住用地比例由
46% 调低至 38%；城市公共设施、道路、绿地面积的比例由 29% 增加至

导读：旧城区的发展一直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课题。老城区征地成本高、
难以规划，地方政府往往不愿在旧城改造方面精耕细作。相比之下，郊
区土地征收成本低、出让价格高，便于统一规划，因此近年来新城成为
地方政府建设的重点。然而，大量的新城建设造成城市边界不断扩大、
用地粗放、难以吸引城区人口（甚至出现空城、鬼城）等一系列问题。
河南省辉县探索了旧城土地集约化利用新途径，以提高旧城土地利用效
率作为出发点，采取统一规划、低价出让、规范补偿、就地回迁等具体
措施，对辉县旧城进行了改造，效果显著。

（一）河南辉县旧城改造

三、政策引导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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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 毛地置换，降低旧城改造开发成本。

政府按照 1 亩地 500 元的标准将土地公开转
让给开发商，不再收取其他费用，由开发商
负责开发全过程所需费用，如支付拆迁补偿
费用、提供安置住房等。通过政府让利，开
发商拿地成本显著下降，综合拿地成本（含
拆迁补偿和安置费用）为每亩 150 万元，调
动开发商等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旧城改造，促
进资本、土地置换效率，开发商通过按市价
出售多余的新增房产获取合理的利润。

3. 创新拆迁补偿方案，有效遏制违建。

辉县市创造性地提出了“房地都补偿，房屋
补偿价随楼层递减”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
以城关镇为例，无上盖建筑物的宅基地按
1 ∶ 0.5 比例置换、一层建筑物按 1 ∶ 1 比
例置换、二层建筑物按 1 ∶ 0.5 比例置换、
三层及以上仅按成本价支付货币补偿的方
式，减少了抢建利润，促使违规抢建的行为
大大减少。

4. 原地安置，保障老城居民分享土地增

值收益。辉县市政府的政策规定，开发商在
推进改造过程中，必需原地安置老城居民。
同时，允许调高整个项目片区的容积率，并
将所有集体建设用地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所有老城居民均在原区域分配 2-3 套不等的
大产权房，原本多数“城中村”的建房通过
这次改造也变成了合法财产，村集体经济组
织也分配到了相当数量的商业门面房，门面
收入可用于支付村民的物业费和年底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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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

截止 2013 年底，辉县城区 25.5 平方公里范围内所辖的 30 个村
庄 / 社区已启动改造 19 个，开发改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方
面投入资金累计超过 150 亿元，城区建成高层建筑 200 多栋，总面积
900 多万平方米。效果显著：

1. 守住了城市边界，提高了城镇人口密度。辉县的城区建设全都
限定在老城区，没有另辟新城，保证了 2015 年的 25.5 平方公里城市
规划边界不被突破，另外老城区的常住人口也有了明显增加。据辉县
市政府统计，2013 年老城区常住人口已由 2008 年的 17 万人增加至
2013 年的 29.9 万人。

2. 提高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因为规划合理，辉县老城区的道路
面积、公共设施面积、绿化面积大幅增加，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以位于
主城区东南角的盛和怡居社区为例，村民老房子的户均面积在 0.25 亩
左右，社区建成后，容积率达 1.48，土地节约率达 40% 以上；

3. 极大地促进了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2008 年辉县市的城市建
设投资 14.8 亿元，2009 年为 20 亿元，2010 年以来连续三年投资都在
30 亿元左右，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郑州、江西、山西、河北等地的
小地产商参与旧城改造。旧城区的改造极大地释放了民营资本的活力，
政府的城市建设负担大大减少。

4. 促进了城镇化发展。由于辉县大规模鼓励旧城改造，增加了性
价比较高的商品房的供应，有更多农民选择进城买房，极大地促进了
辉县城镇化的发展。据统计，2008 年 -2013 年间，辉县市城区的近 13
万新增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来自下辖乡镇的农村居民。

四、思考和借鉴

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出台创新政策，改变传统的招拍挂卖地和
征收土地出让金模式，划定城市边界，将重点落在旧城改造，避免了许
多新城开发造成的无序扩张，并以受让部分土地出让金的形式转让给开
发商，大幅降低开发门槛，吸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其中，提高城市更新
改造的市场化活力，配合细化可操作的回迁补偿和安置政策，确保城市
更新顺利进行。此举避免了传统土地出让模式的种种弊端，吸引本地乡
镇农村居民转移至县城，促进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很好的示范价
值。

（摘编自 CCUD《城乡研究动态》第 245 期）


